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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生嬉嬉闹闹伤伤眼眼，，小小饭饭桌桌担担多多大大责责？？
没用安全玻璃没尽到管理责任，二审判担责加重到六成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实习生 葛馨新

嬉闹中学生眼睛扎伤
一审判小饭桌担责四成

杨华和高恒是夫妻，杨华
是济南市历下区一家小饭桌的
个体经营业主，为部分学生提
供午餐、午休及下午放学后照
料、等候学生家长接回的服务。

小饭桌有三间屋，一间客
厅，两间卧室。南卧室带有阳
台，南卧室与阳台之间有玻璃
木门。

吴骏博和陈天明都是附近
小学的学生，2014年春天的一个
下午，学生们放学后来到杨华的
小饭桌等家长，这期间意外发生
了。吴骏博等几名学生在阳台上
嬉闹，后来吴骏博因打碎阳台玻
璃，造成陈天明受伤。

根据公安机关对杨华及工
作人员的《询问笔录》记载，当
天下午几名同学在南阳台上嬉
闹，杨华在南卧室对他们进行
了训导，提醒他们注意，之后返
身由南卧室向客厅走去。而吴
骏博从南阳台进入南卧室后，
木门被其他学生关上。吴骏博
敲打南阳台木门玻璃，导致房
门玻璃破碎，造成陈天明右眼
受伤。杨华和工作人员见状，将
学生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经鉴定，陈天明眼伤构成
七级伤残。意外发生后，住院治
疗二十余天。

一审法院认为，事故发生
时，陈天明和吴骏博都是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吴骏博父母作
为其监护人，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杨华开办的小饭桌，服务对
象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
在其经营场所内就餐、休息的
学生，杨华负有照看、管理的责
任。对陈天明因损害造成的损
失，杨华虽进行了必要的劝导，
但仍没有防止损害事实的发
生，因此酌定由杨华承担40%
的赔偿责任，吴骏博父母承担
60%的赔偿责任。杨华与高恒
系夫妻，由夫妻共同偿还。

据此，法院判决吴骏博父

母赔偿陈天明医疗费、伤残赔
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杨华和
高恒赔偿陈天明14万余元。

二审加重两成责任
小饭桌赔偿23万余元

一审宣判后，吴家人不服，
提起上诉。他们认为，一审判决
在对杨华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分
配时，仅仅考虑了杨华没有尽
到对未成年人的管理义务所应
当承担的责任，没有考虑杨华
所开办的小饭桌的设施不达标
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造成责任
分配不适当。

“小饭桌既没有使用安全玻
璃，也没有采取保护措施，没有
使用安全玻璃，是本案发生人身
伤害后果的首要因素，而一审判
决没有考虑这一因素，责任分配
明显不当。”吴家人说。

对此，二审法院经审理认
为，建筑物需要以玻璃为建筑
材料的部分中，易遭受撞击、冲
击而造成人体伤害的部位必须
使用安全玻璃。在这起案件中，
杨华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
笔录》中陈述，涉案门窗玻璃为
40厘米×30厘米×3毫米的普
通透明玻璃。结合涉案玻璃厚
度和破损后造成人身损害的情

况，能够认定涉案玻璃不是安
全玻璃。基于此应加重杨华过
错的认定。

杨华作为小饭桌的经营
者，经营场所设施不符合规范
要求，在管理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时，没有尽到管理责任，没有
有效控制危险行为，导致损害
的发生，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
系，过错程度较大，应承担主要
责任。因此，一审法院的归责比
例应予变更，酌定吴骏博父母
承担40%的赔偿责任，杨华承
担60%的赔偿责任。

吴家人还提出，陈天明的
伤残等级是七级，一审法院认
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明
显过高。

对此，陈天明辩称，其作为
未成年人，眼伤对自身的学习、
生活等成长造成了重大的困
难，心灵受到严重创伤。需要每
天保持用眼卫生，还要跟随家
长定期去医院检查，每次检查
结果对他们都是一次沉重的打
击，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一审判
决所支持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
额并无不当。

二审法院认为，陈天明因
玻璃破碎伤及右眼，造成七级
伤残，给其学习、生活造成严重
的影响，应当给予精神上的抚
慰。一审法院判决精神损害抚
慰金数额并无不当。

最终，法院判决吴骏博父
母赔偿陈天明各项费用14万余
元，杨华和高恒赔偿23万余元。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小学生在小饭桌嬉闹，造成其中一人眼睛受伤，小饭桌经营者要承担多少责任？近日，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判决经营者承担60%赔偿责任，而在一审时，这一
比例是40%，这加重的20%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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